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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四川路易轮胎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路易师傅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3,000 万元成

立四川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其中公司出资 9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 30%。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不断拓展市场及提高供应链管理相关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公司

拟与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路易师傅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成立四川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实现

强强联合、资源互补，打造轮胎经销商管理服务平台，辐射终端营销。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900万元，占

合资公司 30%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以 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同意公司实施该投资项目。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一）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赵德智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1999-12-01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11889686H 

6、企业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11号 2栋 

7、经营范围：批发、零售轮胎,橡胶制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会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成都路易师傅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牟泽友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15-03-24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319948393 

6、企业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镇场镇社区正街 57号 1幢 2单元

5号 

7、经营范围：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咨询(不含机动车维修、保养)；汽车租赁

服务；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广告

代理发布；销售(含互联网销售):汽车轮胎、配件及耗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到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出资方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四川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投资、企业咨询服务、金融服务、企业培训、仓储物流服务、

软件及信息系统开发；批发零售轮胎及橡胶制品、汽车配件及汽车后市场服务。 

上述基本信息，最终以当地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二）股权和投资情况 

 



出资方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法人 900 30% 货币 

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

公司 

企业法人 1,470 49% 货币 

成都路易师傅汽车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630 21% 货币 

合计 - 3,000 100% - 

（三）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由公司及其他出资方各推荐 1 名，设董事长 1 名； 

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名，由公司及其他出资方协商委派； 

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人 

甲方：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路易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成都路易师傅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合作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依法对其他方违反本协议合作约定的行为、危害甲方利益或损

害产品品牌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 

2）甲方有义务推动其各省的批发商加入合资公司的服务体系。 

3）为提高物流配送效率，甲方有义务支持合资公司在核心经济带建立中心

仓，并在消费集中的区域建立分仓，同时协助和协调代理商进行仓储物流整合。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在经销服务区域内，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协助市场规范。 

2）乙方有义务协助完成所辖区域甲方产品的市场销售。 

3）乙方有义务开放现有的渠道客户资源，优选优质渠道加入合资公司。 

4）乙方有义务提供和推荐相应的人才、团队，完成服务团队组建和相应的

人才输出。 

3、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为更好的完善合资公司的信息系统建设，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和乙方对

系统开发过程予以配合和协助，并提供相应支持。 

2）信息系统的推广部署阶段，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和乙方提供相应的便利

和协助。 

3）丙方有义务对合资公司开放现有的信息化系统，并予以完善。 

4）丙方有义务共享技术资源和团队资源。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基于公司自身经营发展情况和战略部署，通过合作联盟，整合

各方优势资源，打造轮胎经销商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管理输出、信息化系统搭建、

人才培养和输出等服务，提高轮胎供应链整体的经营效率，实现渠道优化和成本

节约，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终端掌控能力。 

本次对外投资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较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上述设立合资公司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仍需按规定办理工商登记

手续。新公司设立后可能会面临一定的管理和运营风险，公司将通过建立健全治

理结构，规范经营、管理决策程序，同时引进具备专业知识及经验丰富的优秀人

才等手段，以不断适应经营需要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6 日 


